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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犬的合理边界取决于人的理性
魏治勋

人类驯化犬已经有了万年以上历

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人与犬的

关系总体上处于一个良性状态： 犬为人

提供安全防卫和捕猎协助， 人则为犬提

供了食宿之便， 人与犬之间的主从关系

顺理成章、 互助互持。 但年前恶犬伤人

事件不时见诸报道， “崇州恶犬严重咬

伤儿童事件” 再次挑动了人们敏感的神

经， 于是关于养犬安全问题的争论喧嚣

网际。 有关部门为了人的安全计， 扑杀

了一部分流浪犬， 却又引起了爱犬人士

的非议。 这些争议的核心问题， 既不在

于犬之存在必要性的有无， 因为如果犬

没有存在的必要， 人类就不会驯化和选

育形形色色的犬了； 也不在于人类管

理、 限制养犬活动的合理性， 因为没有

管理的养犬无异于自设灾难陷阱。 真正

的问题在于， 中国推行养犬管理立法几

十年了， “人犬矛盾” 却始终没有得到

较好解决。

犬是人类心爱之物， 也是伤害人类

的一个可能来源， 但犬的秉性和定位并

未发生什么明显改变， 它的客观本性和

客体地位始终为人类所完全认知并得到

人类的承认， 因而将问题的根源苛责于

犬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进路，

只能是反思人的行为， 只有居于主体地

位的人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作为， 才是人

与犬关系的根源与解码思路所在。 究其

根本， 人与犬的关系不过是以犬为中介

的人与人的关系， 而人类社会关系秩序

的边界， 绝不可能由作为自然客体存在

的犬类决定， 它必须而且只能由有理性

的人的行为来确定。

人类掌控动物的同时也应

担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犬和鸡、 猪、 马、 牛、 羊一样， 属

于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六畜” 之一，

虽然它们受到人类长期驯化的影响， 但

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在面对人类

时， 其客体地位和命运都牢牢地掌控在

人类的手里。 德国哲学家康德将人和客

体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人为自然立法”，

意思是说， 客体世界是什么完全取决于

人类的主观认知， 而决定人类主观认知

的则是那些既存于人的先天认识形

式———包括量的判断、 质的判断、 关系

判断和模态判断， 人类正是利用这些先

天认识形式对感性内容做出处理和判

断， 这既是人类认识客体世界的基本方

式， 也是人类对客体世界予以基本定位

和处理的基本前提。

通过对包括犬等六畜在内的自然世

界的立法， 人类就将它们置于了能够被

人类支配、 改造和处置的“自然客体”

的地位， 理性的人类成为了驯化动物的

命运“主宰者”。 人类基于自身的功利

性追求， 最初驯化和培育犬不过是为了

实现“看家护院” 和“打猎” 等纯粹利

益化目标； 随着驯化进程的深入， 犬之

于人类的陪伴、 娱乐等“精神情感功

能” 日渐重要， 于是犬类终于成为人类

最喜爱的宠物之一。 但尽管如此， 犬在

人的心目中仍然主要是客体， 是物， 而

非根本上成为与人一样的主体。 人类在

喜欢时可以将它们视为“家庭成员”，

但一旦厌倦， 则会弃养它们， 甚至会当

做食物吃掉它们。 至于吃掉的是自己豢

养的那只还是另外一只， 其实并无本质

区别， 关键在于吃掉它们却无需负有任

何法律责任。 只要人类关于宠物的立法

没有根本改变， 宠物的命运就不会有根

本改变。 这样一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人类

管理宠物的方式。

人类基于自身的安全需要， 会从理

性角度出发对宠物的健康、 卫生和活动

范围等事项予以规范， 于是各种宠物饲

养规定纷纷出台。 但同时， 个体的人类

又经常是任性的和情境化的， 在某些时

刻并不认真遵守已然生效的规则， 于是

不按规定控制宠物的活动甚至自由放养

现象比比皆是， 就像随时随地抛弃它们

一样充满了随意性。 而当宠物伤人的危

险发生时， 却要么将责任归咎于动物以

洗白自身， 要么对他人的问题横加指

责， 却唯独不对自身的问题和责任进行

反思。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真正具有高度

理性的存在者， 包括犬类在内的其它动

物虽然具有某些方面的简单认知能力，

但其理性程度完全不可与人类相提并

论； 人类在近代以来已经成为这个星球

的真正主宰者， 其它动物的生存权利和

命运根本上取决于人的决定和行为； 人

不仅为自己立法， 也为地球上的一切存

在物立法， 已经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逃脱

人类的规范和干预了。

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 既然人

类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体和真正的理

性存在者， 而包括犬类等宠物在内的一

切动物， 都不具有较高的理性能力和主

体地位， 因而不得不成为人类的“附

庸” 或“被决定者”， 则人类就必须担

负起完全的法律责任———当犬对人类造

成明显或严重伤害时， 它的管理人必须

承担法定责任。 这就是问题的唯一正确

答案： 只有人才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为

人与犬的关系划定合理边界， 这一边界

就是人对自己管理宠物行为的法律责任

乃至道德责任。

人犬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

的关系

如此说来， 人与犬的合理边界取决

于人的理性。 这一命题本身没有什么问

题， 但为什么实践中却不容易达成人与

犬之间的合理秩序目标呢？ 这是因为，

当我们承认人的理性是建构人与犬秩序

边界的基本依凭时， 我们更多地是在认

识意义上谈论这一问题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认识到了人类应当运用自己的

理性判断构建人与犬之间的良好秩序关

系这样一个应然判断， 并将这样一种认

识贯彻到了养犬管理立法中去； 但即便

如此， 我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应然状

态， 并没有转换为每位公民的社会实践

行动。 在其本质上， 人犬关系的实质是

人与人的关系， 是人与人之间规范养犬

行为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 只要纸面

的法律规定还没有在每一位公民的实践

行为中体现出来， 人与犬的理性边界就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可见， 在养犬管理问题上， 亚里士

多德关于法治两重含义的界定仍然是绕

不过去的重要判准———“法治应包含两

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

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

的法律。” 也就是说， 仅有纸面上的养

犬立法是不行的， 无论这种立法有多么

完美； 人类只有在守法实践中充分展示

出自己的理性水准， 人与犬之间的合理

秩序的最终确立才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那么， 人应当如何去行为， 才是有

助于法律秩序形成的理性的选择？

在此问题上， 康德指出： 你应当这

样行为， 以至于你的行为准则能够成为

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 康德的意思是

说， 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准则应该合乎普

遍的立法原则， 只有一个人按照这样的

准则去行为时， 它的行为才是理性的、

合法的。 对于养犬行为而言， 养犬管理

立法就是此领域“普遍立法原则” 的具

体体现， 养犬者只要按照养犬管理立法

的规定去养犬、 管理和约束自己所养之

犬， 就算是履行了自己的理性责任和法

定义务了； 如果每一位养犬者都做到了

这样的要求， 则人与犬之间（实际上是

养犬人与他人之间） 的良好的法律秩序

也就建立起来了。

法律秩序的建立依赖于人

对良法的贯彻执行

但现实状况显然是非常令人不满意

的， 人犬冲突、 弃养虐待犬只、 恶犬伤

人事件层出不穷， 在探究问题的成因

时， 有学者曾表示： “从整体上来看，

弃养犬只成本很低， 甚至毫无成本， 只

要稍微有事件促动， 很多不负责任的主

人会选择直接弃养。 虽然各地不时进行

犬只集中整治运动， 但标本均不能治。

集中整治对随意养犬者、 弃犬者没有影

响。 很多主人直接弃养犬只， 甚至叫嚣

着让执法人员带走。 每次专项整治都会

导致新弃养犬只数量暴增， 为社会、 疾

控、 人员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这些固然都是具体的重要成因， 但

笔者认为， 根本的成因还是在于人的行

为的非理性、 不规范， 只有每一位养犬

者自觉地以法律规定指导自己的养犬行

为， 即真正对养犬管理规定持有“内在

观点” 时， 人与犬之间的理性边界才能

够得到确立。

这就要求， 人们必须抛弃关于守法

的机会主义观点、 功利主义观点和恐惧

主义观点， 既不会因为法律有缝隙可钻

就不守法， 也不会基于功利主义的利益

追求才去守法， 更不会迫于法律的制裁

而勉强守法； 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我们

内在地把法律视为构建良好生活秩序的

自觉要求， 是因为我们只有守法了才能

践行成为法治社会合格公民的庄严承

诺。 这样看来， 中国古代圣贤关于“徒

法不足以自行” 的判断的确有其充分的

道理， 它告诉我们： 尽管人类通过自己

理性的充分发挥能够制定出良好的法

律， 但仅有好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因

为法律自己不会将自己贯彻下去， 能够

能动地实施法律的只能是浸透了法律精

神的人； 通过人对法律的认真贯彻执

行， 真正的法律秩序才会建立起来。 在

这里， 中国古代圣贤与亚里士多德达成

了完全的一致： 良好法律秩序的建立，

既依赖于良好的立法， 也依赖于人对良

法的贯彻执行。

那么， 至此我们就可以将“人与犬

的合理边界取决于人的理性” 这一命题

具体解析为两重含义：

一方面，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理性能

力以确保养犬管理立法的完善合理， 如

果发现问题和不足， 要及时修改完善；

另一方面， 所有社会主体都要严格执行

养犬管理立法的相关规定， 执法者要精

于管理、 规范执法， 公民要严格守

法———养犬者要约束好自己的犬只， 其

他公民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 只有全

社会都能够以“内在观点” 对待养犬管

理立法并身体力行之时， 一个基于实践

理性的关于人与犬关系的健康法律秩序

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院

长、 教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

□ 通过对包括犬等六畜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立法， 人类就将它们置于了能够被

人类支配、 改造和处置的“自然客体” 的地位， 理性的人类成为了驯化动

物的命运“主宰者”。

□ 既然人类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体和真正的理性存在者， 而包括犬类等宠

物在内的一切动物， 都不得不成为人类的“附庸” 或“被决定者”， 则人类

就必须担负起完全的法律责任。

□ 在其本质上， 人犬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人与人之间规范养犬行

为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 只要纸面的法律规定还没有在每一位公民的实

践行为中体现出来， 人与犬的理性边界就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 “人与犬的合理边界取决于人的理性” 这一命题具体解析为两重含义： 一

方面，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理性能力以确保养犬管理立法的完善合理， 如果

发现问题和不足， 要及时修改完善； 另一方面， 所有社会主体都要严格执

行养犬管理立法的相关规定。


